附件1
服务内容和要求

一、服务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具体如下：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bookmark: _GoBack]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符合《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2019年第 102 号）中对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的基本要求，即依法成立的企业、社会组织（不含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公益二类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具备条件的个人。
（三）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检测机构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获得中国计量认证（CMA），取得相应资质证书，检测能力范围符合测试服务内容中各类设备在型号核准目录中所对应的检测能力相关标准的要求。
2.应为能够独立承担型号核准测试工作的检测机构，不可为相关代理商。为确保型号核准检测质量，承检机构检测资质不可共享或转让，承检机构应确保在履行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周期内保持稳定。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公众移动通信基站及直放站类设备
   （一）服务内容
按照要求的检测期限，在样品收妥且具备符合规定的测试条件起按采购人提出的测试周期要求提交检测报告。
测试服务内容包括以下无线电发射设备：
1.公众移动通信2G基站、3G基站、4G基站，不支持5G或NB-IoT或eMTC功能。
2.公众移动通信5G基站或支持NB-IoT或支持eMTC功能的其他基站。
3.公众移动通信直放站及附属设备，被测设备频段数量1-3个
4.公众移动通信直放站及附属设备，被测设备频段数量3个以上。
    （二）资质判定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优化调整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
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类设备
（一）服务内容
按照要求的检测期限，在样品收妥且具备符合规定的测试条件起按采购人提出的测试周期要求提交检测报告。
测试服务内容包括以下无线电发射设备：
1.公众移动通信终端（支持2G终端、3G终端、4G终端、5G终端、NB-IoT终端、eMTC终端其一或多者组合）、公众移动通信终端（支持2G终端、3G终端、4G终端、5G终端、NB-IoT终端、eMTC终端其一或多者组合）及无线局域网/蓝牙部分（包含任意频段无线 局域网及蓝牙设备组合），包含以下三类：
（1）测试频段数1至7个；
（2）测试频段数8至14个；
（3）测试频段数14个以上的。
2.公众移动通信终端（4G终端（可支持2G终端、3G终端其一或多者组合）、4G终端（可支持2G终端、3G终端其一或多者组合）及无线局域网/蓝牙部分（包含任意频段无线局域网及蓝牙设备组合）、5G终端（可支持2G终端、3G终端、4G终端其一或多者组合）、5G终端（可支持2G终端、3G终端、4G终端其一或多者组合）及无线局域网/蓝牙部分（包含任意频段无线局域网及蓝牙设备组合）），包含以下三类：
（1）测试频段数1至7个；
（2）测试频段数8至14个；
（3）测试频段数14个以上的。
   （二）资质判定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优化调整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
融合类设备
   （一）服务内容
按照要求的检测期限，在样品收妥且具备符合规定的测试条件起按采购人提出的测试周期要求提交检测报告。
测试服务内容包括以下无线电发射设备：
1.集群/对讲类设备；
2.行业专用无线电设备；
3.业余无线电设备；
4.无线接入设备。
   （二）资质判定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优化调整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
无线局域网设备
   （一）服务内容
按照要求的检测期限，在样品收妥且具备符合规定的测试条件起按采购人提出的测试周期要求提交检测报告。
测试服务内容包括以下无线电发射设备：
1. 2.4GHz/5.1GHz/5.8GHz无线局域网设备及蓝牙设备（包括两者或两者以上的组合）
2. 2.4GHz/5.1GHz/5.8GHz无线局域网，或蓝牙设备（仅包含其中一者）
3. 蓝牙设备（包括单一制式）
（二）资质判定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优化调整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
证后监督检查服务
（一）服务内容
按照要求的检测期限，在样品收妥且具备符合规定的测试条件起按采购人提出的测试周期要求提交检测报告及汇总分析报告。
测试服务内容包括以下八类无线电发射设备：
1.广播雷达设备；
2.集群终端及基站设备；
3.公众移动通信设备； 
4.对讲机；
5.2G/3G/4G/5G/NB-IoT/eMTC功能的基站；
6.蓝牙设备；
7.无线局域网设备（含蓝牙）；
8.微功率设备：无需供应商报价，相关测试等技术支撑服务须免费提供。
（二）资质判定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优化调整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
